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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名称 2024年新《公司法》：完善认缴登记制度解读

公司名称 腾博财务科技（深圳）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沙嘴路红树湾壹号A座1805

联系电话 19076107531 19076107531

产品详情

对于出资期限、出资数额明显异常的，公司登记机关可以依法要求其及时调整。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务院
另行规定。

一、《公司法》规定5年认缴期限的必要性

自2013年《公司法》修改国家全面实施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以来，有效解决了实缴登记制下市场准入资
金门槛过高制约创业创新、注册资金闲置、虚假出资验资等突出问题。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放宽了市
场准入限制，提高了股东资金使用效率，降低了资本登记交易成本，强化了公司主体责任，并在推进公
司治理现代化、夯实经济发展微观基础、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据统计，我国公司数量
从2014年的1303万户，增长至2023年11月底的4839万户，增长了2.7倍，其中99%属于小微企业。

同时，实践中也产生了盲目认缴、天价认缴、期限过长等突出问题，为数不少的公司出资期限超过50年
、出资数额上千亿，违反真实性原则、有悖于客观常识。上述问题，一方面虚化了注册资本表示公司资
金信用的作用，增加了市场交易信用的判断评估成本，致使出现公司多年实际出资为“零”的现象；另
一方面在法律制度层面弱化了对公司股东出资的法律约束，客观上影响了投资的真实性和有效性，加大
了发生债权股权纠纷的概率。新《公司法》对认缴登记制的完善，既坚持守正创新，又以问题为导向，
在保留认缴登记制的前提下，强化了对股东出资期限的制度性约束，对于保障交易安全、保护债权人利
益必将发挥积极作用。

新公司法与2023年12月29日公示，将于2024年7月1日正式施行。其中预留了半年多的时间让各公司调整，
5年内缴足资金的新规，也就是说在2019年左右成立的公司都需要在新公司法实施前减资或认缴到位。无
法认缴到位的，提醒大家尽早进行减资程序以符合新规，增减资的程序也并不困难，没必要到时被罚款
乃至相关部门调查。更多关于工商的事宜请联系咨询商管硕士陈一鸣。

满足什么条件公司才能增资或者减资：

1、增资或减资的条件公司法规定，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对增加资本或减少资本作出决议，必须经代表2/
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。违反上述增资和减资条件和程序，会导致公司增资的无效或被撤销。



2、增资或减资的程序股东大会作出增资或减资的决议，并相应对章程进行修改，必须经代表2/3以上表
决权的股东通过。同时，对于减资，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法定的低限额。

（1）公司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。

（2）债务清偿或担保。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，未接到通知书的自第一次公告之日起90日内
，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。

（3）办理增减资登记手续。自登记之日起，增减资生效。

（4）通知债权人和对外公告。公司应当自做出减资决议之日起10内，通知债权人，并于30日内在报纸上
至少公告三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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